广西壮族自治区院生殖医院
胚胎室液氮罐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货物名称：液氮罐+智能监控盖子
2.项目采购数量：15套
2、 项目的预算
项目预算：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整（¥330000）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国内注册（指按工商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核准登记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达到本次招标的需求。
3、其他资格要求：供应商须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9号）医疗器械分类管理要求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者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必须包含采购标的[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或者供应商具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注册人凭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的供应商。
四、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液氮罐
	15个
	1.液氮容量：≥47.4 L 
2.瓶颈：≥12.7cm 
▲3.静态蒸发率：≤0.39 L/D 
▲4.静态持续时间：≥121 天 
5.标配的提筒：≥10 个 
6.可贮存 0.5ml 麦管 5000 个或 2ml 冻存管 1050 个 
7.总体罐高≥673mm 
8.空罐重量≤19kg 
9.配带原装滚轮底座，液氮罐尺寸：直径×高度：≥50.8×67.3cm




	2
	智能监控盖子
	15个
	1. 罐盖内置19Ah电池或220v电源供电，休眠状态下，可续航≥15天。具有双密码验证功能，开锁方式为密码锁+机械备用钥匙。在温度异常、电量过低、开盖时常过长等异常情况下会进行远程报警。配有大于4寸彩色触控显示屏。
2. [bookmark: _GoBack]智能监控盖子需连接现有监控系统进行设备监控管理。



5、 商务要求

	商务要求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为采购人指定地点的现场交货价，包括：
1、投标人就《货物需求一览表》中全部内容按分项作完整唯一报价，不完整响应或拆分投标的将导致投标无效；
2、本项目投标应以人民币报价；
3、不论竞标结果如何，供应商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竞标有关的全部费用；
4、本项目报价为产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安装，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产品（含主要设备、配件、辅材）供应、运输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费、调试费、行政规费与税费、产品检验检测、操作人员培训费、管理费、验收费、质保期技术支持及运行维护费用、网络端口接入费、招标代理服务费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
5、供应商漏报的单价或每单价报价中漏报、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竞标报价中，成交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质保期
	1.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产品“三包”，货物（易耗品除外）质保期不少于叁年，分项设备有质保期要求的按其要求。保修期自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并以双方最终验收报告签字日开始计算。质保期内负责上门服务、维修、更换配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若在使用的前3个月内，出现非人为操作失误的重大故障，应予以免费换货。质保期内，设备的核心部件非人为因素的故障出现2次，或设备其他部件同样故障出现3次，须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退货、退款或更换新设备，更换的新设备质保期为一年或按原设备质保期（以较长的时间计）。质保期满前1个月内中标人应提供一次免费全面检查。更换的零部件必须保证是原厂全新的同型号或相近型号、性能不低于原型号的零部件，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2.无论质保期内或质保期满后均应保证常用备品、配件供应，如发生停止生产情况，需将停产计划及时通知采购人使其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的备件。质保期满后以优惠价格提供维修和备件更换，常用备品、配件优惠价格需在投标文件中列出。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1.免费送货上门，提供的产品必须是未使用过的全新产品。免费安装调试，免费现场培训相关人员至掌握设备操作及日常维护。
2.设备出现故障后，中标人需要2小时内做出响应，如需现场维修的，要求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故障排除，48小时内故障无法修复的，需要立即提供与原设备技术参数要求相同或高于原设备技术参数要求的备用产品，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若中标人不在承诺的时间内响应，采购人有权请第三方进行维修，因此产生的费用从中标人的合同余款中扣除。（第三方维修产生的费用超出合同余款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定期的维护保养、质控服务：每年提供不少于4次定期维护保养和质控，包含设备的安全检查、设备除尘保养、运行状态检查等等，并提供定期维护预先计划与保养及质控报告。
4.投标人应保证所投标的产品必须是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全新、未使用过的产品，并免费提供设备的系统软件及硬件的安全性改版升级和技术支持，保证所有系统软件（非功能软件）为最新版本。
5.保证设备全年日历日的开机率≥95%，按照一年 365 个日历日计算, 未达到的天数，按1:2比例顺延保修期时间。
6.如该设备的输出结果以报告形式呈现的，须免费接入采购人信息系统，与采购人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不再额外收取接口开发、调试和接入等费用。

	交货时间及地点
	交付使用期：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内，交货安装调试并正常运行，不接受分批交付。
交货地点：南宁市内用户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合同款支付：本项目无预付款，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30日内，中标人开具全额发票，采购人据此支付中标人100%合同款。

	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资料要求
	1.如有，响应文件中可提供设备生产商编写的有性能参数描述的产品说明书或彩页（应有详细的产品技术介绍、技术参数、产品图样照片等）。当响应文件提供的设备性能参数与该生产商提供的性能参数同一内容不符合时，以生产商资料为准。（“技术需求及要求”有要求的则按其要求）
▲2.供应商如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响应文件必须提供原厂商或国内总代理商（须同时出具原厂商给国内总代理商的授权书复印件）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
▲3.供应商响应文件中须按《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号）提供相关投标产品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